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
1、 审批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》
二、办理条件
（一）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；（二）成员大会决议解散；
（三）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。照或者被撤销。
三、办理类型：承诺件
四、服务对象：农民专业合作社
五、办理时限：0.5个工作日
六、是否收费：否
七、是否存在特别程序：否
八、申报材料
1.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(原件1份)；
2.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做出的解散决议，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，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、解散裁判文书(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)；
3.成员大会、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(原件1份)；
4.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(原件1份)；
5.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原件。
（材料1、4由窗口提供，材料2、3、5需自行准备。）
备注：所需复印件均由窗口免费复印。
九、办理方式
(1)现场办理：临淄区临淄大道971号临淄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审批服务区综合受理窗口。
（2）网上办理：山东政务服务网
http://zblzzwfw.sd.gov.cn/lz/public/index
十、办理流程：
申请人提交材料→窗口受理→审核→办结
十一、咨询投诉
咨询电话：0533-7177736；0533-7177737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0533-7177738；0533-7177739
投诉电话：0533-7177777

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